关于2012年部门预算项目申报编写项目申报书的紧急通知
所属各部门：

为做好我所2012年部门预算编报工作，根据《农业部办公厅关于编制2012年部门预算的通知》（农办财[2011]81号）要求，现就我所2012年部门预算进行项目申报编写项目申报书的工作通知如下：

一、编写范围：

除基建项目外，需要编写项目申报书的范围包括：一是2012年新增或延续的科研业务费项目、改革创新经费项目、运转费项目、修缮购置项目、产业技术体系项目、公益性行业专项等；二是2011年度的各类零余额项目预计年底尚有资金用不完的（仅限于按照任务书可以跨年度的项目，对于限当年用完资金的项目，各项目负责人应尽可能用完资金，确实因特殊情况用不完的，也应尽可能准确预计结余资金，但不能确保可以结转下年继续使用），也需编写该结余资金部分在2012年度的项目申报书。
二、编写要求

此次2011年预计有结转或结余资金的项目和2012年延续或新上的项目分别编写项目申报书和项目支出预算表。具体编写要求已在项目申报书中列示。
三、编写分工

（一）2012年新增或延续的项目：改革创新经费项目、运转费项目和修缮购置项目由财条处负责编写申报书和支出预算；科研业务费项目由科研处负责编写申报书和支出预算；产业技术体系项目和公益性行业专项由各项目负责人编写申报书和支出预算。
（二）2011年度的各类零余额项目预计年底尚有资金用不完的项目，由各项目负责人组织编写申报书和支出预算。

在项目申报书和支出预算编写和审核的过程中，请科研处给予帮助和支持。部门预算事关我所全局，请各部门及项目负责人能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因时间要求紧，给大家造成工作上的不便，希望各部门及项目负责人能够理解。

请各负责人于2011年6月19日前，将项目申报书及支出预算表电子版发送至财条处联系人邮箱：于津yujinqd@hotmail.com;赵竹明zhaozhuming0607@163.com 。
特此通知。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